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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
申    报    表

课  题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  果  形  式          研究报告            

拟 完 成 时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课 题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

2012年10月
申请者的承诺:

本人对所填写的本表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的争议。如获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有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、资料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(签章)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   月    日
填  表  说  明
1.“学科门类”栏按九大门类进行填写，即马克思主义、法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管理学、新兴交叉学科及其他；
2.“学科”栏按26个学科领域填写，即马克思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、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、思想政治教育、法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哲学、逻辑学、宗教学、理论经济学、应用经济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体育学、中国语言文学、外国语言文学、新闻传播学、艺术学、含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工商管理、公共管理、图书档案学、新兴交叉学科及其他；
3.“指南题号”按与《选题指南》中所列参考选题的研究领域、方向相一致的对应题目的题号填写或“自拟”；
4.“课题组成员”栏所填人员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研究工作，最多填写8人。若批准立项后，课题组成员未经申请批准不得随意增减或替换；
5. 本《申报表》第五项“推荐信”仅限中级或初级职称申报者填写，必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推荐者本人亲笔填写并签名确认（匿名材料不填写）。
《申报表》实名、匿名各1份；匿名材料要隐去相关人员姓名、单位等个人信息。

符合申报条件的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且2012年10月可如期完成研究成果申报结项的2011、2012年度立项课题负责人可申报2013年度立项课题，其他2011、2012年度立项课题负责人不可申报2013年度立项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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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课题论证

	1.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；2.本选题对辽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；3.本课题研究的总体框架、主要内容、预期目标；4.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；5.拟突破的重点、难点及主要特点和创新点；6.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、研究资料及相关科研条件。（匿名材料不填写课题负责人姓名、单位等相关信息）



三、研究计划

	1.课题组任务分工；2.课题研究计划和时间安排；3.主要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的名称、完成时间和成果转化目标。（匿名材料不填写课题负责人姓名、单位等相关信息）



四、完成本课题的基础条件

	1.仅限填写课题申请人本人近三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。请注明本人角色、发表（出版）时间、刊物名称、题目、全文字数； 

2.仅限填写课题申请人本人近三年来承担并完成的相关课题。请注明本人角色、项目编号、立项年度、委托部门、课题名称、获奖情况；
3．完成本课题的时间保证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。

（匿名材料不填写课题负责人姓名、单位等相关信息）



五、推荐信

	中级或初级职称申报者需自行邀请2名正高级职称人员推荐，方可进行申报
（必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推荐者本人亲笔填写并签名确认，仅限实名制材料填写，匿名制材料不填写）（简要陈述申报者的研究专长、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等情况即可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中级或初级职称申报者需自行邀请2名正高级职称人员推荐，方可进行申报

（必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推荐者本人亲笔填写并签名确认，仅限实名制材料填写，匿名制材料不填写）（简要陈述申报者的研究专长、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等情况即可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六、审核意见

（一）申报单位审核意见
	本表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保障，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；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课题研究全过程监督管理的措施。（匿名材料不得体现单位或个人信息，不加盖单位章）

	单位（科研处）盖章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（二）省社科联审批意见
	是否同意立项

	专家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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